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合聘教師辦法
110.07.20 人事及庶務委員會通過
110.10.27         系務會議通過
第1條 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合聘辦法」訂定。
第2條 校內單位間合聘：
一、校內合聘教師，由本系及合聘單位選定一個為主聘單位，其他為從聘單位。
二、各合聘教師在主聘單位、從聘單位內之權利與義務，由各合聘單位合聘協議書明訂之。
三、合聘教師之聘任經人事及庶務委員會討論，並提送系務會議通過，且經原服務單位同意後
，依行政程序簽核後聘任。
第3條 本系與本校簽訂合作交流之學術機構間合聘：
1、 校外之合聘教師係以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為從聘單位，校外其他單位為主聘單位。
2、 校外合聘教師為專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或學術研究單位之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。
三、校外合聘教師之聘任經人事及庶務委員會討論，並提送系務會議通過，且經原服務單位同意後，依行政程序簽核後聘任。
四、聘任程序依「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合聘辦法」辦理。
第4條 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「合聘協議書」之協議辦理。
第5條 校外合聘教師在本系授課，每學年至少開設一門課或合開課程，由本系碩專班支應授課鐘點費。校外合聘教師指導研究所學生，每年可收授碩士生人數，以共同指導方式至多2人。
第6條 合聘教師之聘期以一年為限，需簽署合聘教師協議書，並遵守協議書之規定。續聘前應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續聘。
第7條 校外合聘教師除符合本系「退休與離職教師空間及財產使用辦法」第三條規定，不得要求本系提供其專屬使用之辦公室或研究室。
第8條 合聘教師於聘任期間之學術及產學合作計畫，得在本系申請及執行研究計畫。
第9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悉依本系及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。
第10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教師合聘協議書
合聘教師：
合聘單位：□校內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校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合聘期間：自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起至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止
經以上合聘單位和聘教師同意，於合聘期間內，合聘教師之權利、義務等有關事項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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